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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審

查辦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   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事業之申請案件，除有前二條

情形應予駁回外，應依下列審查項目及評分基準審查；經評分低

於六十分者為不合格，應不予許可： 

一、市場定位與頻道規畫，四十分。 

二、內部控管機制，二十分。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二十分。 

四、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十分。 

五、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十分。 

前項申請案件有違反本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或第

十二條規定之情形者，應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第十三條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一

般頻道者，除有第十條或第十一條情形應予駁回外，應依下列審

查項目及評分基準審查： 

一、頻道定位與內容規畫，四十分。 

二、內部控管機制及內容編審制度，二十分。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二十分。 

四、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十分。 

五、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十分。 

前項營運計畫載明下列規劃事項者，除其依前項辦理之審查

項目總分未達五十分不予列計外，得視其規畫之完整程度及執行

期間酌予加分： 

一、國際新聞製播規畫，最高加十分。 

二、本國自製兒少節目製播規畫，最高加十五分。 

三、身心障礙者近用服務規畫，最高加十分。 

四、創新服務或有助產業發展之規畫，最高加五分。 

前二項評分合計低於六十分者為不合格，應不予許可。 

第一項申請案件屬節目供應事業，有違反本法第八條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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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或第十二條規定之情形者，應

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第一項申請案件屬境外節目供應事業，有違反本法第十條第

一項第三款、第四款或第十二條規定之情形者，應附具理由駁回

其申請。 

第十四條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申請案件之頻道屬性為購

物頻道者，除有第十條或第十一條情形應予駁回外，應依下列審

查項目及評分基準審查： 

一、頻道定位與內容規畫，二十分。 

二、內部控管機制及內容編審制度，三十分。 

三、財務規畫與收費基準，二十分。 

四、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十分。 

五、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二十分。 

前項營運計畫載明下列規劃事項者，除其依前項辦理之審查

項目總分未達五十分不予列計外，得視其規畫之完整程度及執行

期間酌予加分： 

一、身心障礙者近用服務規畫，最高加十分。 

二、創新服務或有助產業發展之規畫，最高加十分。 

前二項評分合計低於六十分者為不合格，應不予許可。 

第一項申請案件屬節目供應事業，有違反本法第八條第三

項、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或第十二條規定之情形者，應

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第一項申請案件屬境外節目供應事業，有違反本法第十條第

一項第三款、第四款或第十二條規定之情形者，應附具理由駁回

其申請。 


